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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Trust) 在税务安排和财富分配及处理方面是

很有用的工具。成立信托是以一个法律形式，使受

托人(Trustee)在名义上持有财产，但他实际上只

是因应受益人(Beneficiaries)利益的缘故而托管有关财

产。家庭信托是因应一个家庭或当中家族成员的利益和需

要，在家庭财富上作出的信托安排。通常情况下，设立信托

涉及三方当事人： 

（一） 财产授予者(Settler/Grantor/Donor)（例如:父母）

是成立信托的人，并以馈赠方式或有价转让的形

式，为信托注入资产。 

（二） 受托人（可以是一个人或一间公司）是负责根据信

托契约控制、管理和营运信托资产的人。  

（三） 受益人(beneficiaries)（例如:配偶或子女）往往

可以享有信托内所有的收入和资产分配，但却没有

信托财产上的拥有权或债权利益，直至受托人作出

分配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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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提出您感兴趣的话

题，并发送至下列电邮地

址: 

info@darehabere.com 

我们会尽可能在未来的通

讯和出版刊物，加入相关

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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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不是一个单独的法律实体，所以在法律上，不会像法人公司一样被要求注册。

虽然，信托安排和形式，不一定依赖成文条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托安排是透

过财产授予者和受托人之间所建立的协议（Trust Deed - 信托契约）而成立。 

如家庭信托以酌情信托形式成立，受托人是有权酌情分配信托利益予受益人。财产

授予者可以提供一份意愿书与受托人，以指导受托人如何行使其酌情权。家庭信托

现正续渐普及是因为：  

• 业务或投资收益可以透过有效的方式，灵活地分配。 

• 保管家族财富，并分派与家族后人，为未成年人仕、不善理财者及有障碍人仕提

供保障。 

• 因应个别家庭成员的职业或实践个人理想的需要，提供独立收入来源。  

• 避免遗嘱认证申请程序及保障身故家庭成员的遗产，避免受到法律申索。 

• 节省某些税款，并在面对其它商业风险和可能的索赔时，提供资产保护。 

(续第1页) 

美国产品责任的法律美国产品责任的法律美国产品责任的法律美国产品责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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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律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律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律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律，，，，要求有问题产品的卖方和分销链内各个层面的商业供应商要求有问题产品的卖方和分销链内各个层面的商业供应商要求有问题产品的卖方和分销链内各个层面的商业供应商要求有问题产品的卖方和分销链内各个层面的商业供应商

（（（（包括制造商包括制造商包括制造商包括制造商、、、、经销商经销商经销商经销商、、、、零售商零售商零售商零售商、、、、商业出租人等等商业出租人等等商业出租人等等商业出租人等等））））承担严格法律责任(承担严格法律责任(承担严格法律责任(承担严格法律责任(Strict Strict Strict Strict 

Liability)Liability)Liability)Liability)。。。。    

产品责任向来在美国造成极大的关注，尤其外国供应商和制造商而言。事实上，在

美国问题产品的索赔通常是基于一种所谓 “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的法律

责任，而不是“疏忽”(Negligence)所引起的法律责任。  

在严格责任的原则下，原告只需要证明他(或她) 的伤害是由有问题的产品所造成。

至于被告对产品安全所行驶小心和谨慎的程度是不相干的。即使供应商或制造商能

证明:（a）在准备和销售有关产品时，已尽一切可能努力，小心和谨慎进行;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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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或消费者没有从供应商直接购买产品，或与供应商没有任何合约关系，也不能作

为避免责任的理据。 

供应链内的各方，包括零件部份的制造商（处身于供应链的最前方）、装配制造商、

批发商和零售商（处身于供应链的最终点）均可以被起诉。因此，制造商可以因某个

问题零件，要为已出售的组装产品承担

严格法律责任（虽然他们可以向供应商

要求赔偿）。 

有问题的产品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缺

失：（一）制造缺失; （二）设计问题; 

（三）缺乏适当警告字句（通常适用于药

物和医药产品）。  

严格法律责任的抗辩理据是很狭窄的。

因原告疏忽而没有发现明显的缺陷并不是抗辩的理由。法院亦只会从狭义上处理原

告自愿选择冒不合理风险等等的理据。  

除严格责任外，销售商和供应商亦可能要负上以下责任：（a）在检查或出售的产品

时，因未有采取应有的谨慎，而造成伤害原告的疏忽责任(Negligence) ; 和（b）违

反明示或隐含的保证条款，即该产品不合乎销售品质/特定用途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1） 如果产品可能被滥用是可以预见的，产品被滥用便不能成为抗辩理据。  

（2） 即使一个产品不存有任何缺失或问题，但却缺乏适当警告字句或没有提供足够

指示，销售商和供应商很可能要为其产品所潜在的危险承担责任。 

（3） 即使附有适当警告字句也不能全然排除产品存有高危元素的责任。  

（4） 引用免责声明虽然有机会为违反保证条款索赔作出抗辩，但无助于涉及人身伤

害和严格责任或疏忽行为的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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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宗香港劳工案件近期一宗香港劳工案件近期一宗香港劳工案件近期一宗香港劳工案件：：：：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小费及服务费小费及服务费小费及服务费小费及服务费””””----    Lam Pik Shan v. Hong Kong Wing On Travel 

Service Ltd (CACV394/2007, 2008年5月9日)    

雇佣条例下所定义的“工资”是包括“小费及服务费”。“小费及服务费”方面，就工资而言，

是指雇员在受雇期间及在与其雇佣有关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收取的款项，而该款项(a)乃由雇主

以外的其他人仕给与，或得自该等人仕的付款；及(b)获雇主承认为雇员工资的一部份。 

法院认为：（1）导游从旅行团参与者所收取的小费正合乎雇佣条例下的有关“工资”定义。（2）

即使给予小费是酌情性质（由该旅行团的参与者决定，而不是雇主），也不能改变它们是构成雇

员工资的一部份。（3）被告公司亦认可导游接受小费。因此，实际情况是导游的收入不只是底薪，

而是包括通过为被告公司履行职责所赚取的净额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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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务: 中国劳务: 中国劳务: 中国劳务: 如何折算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8年1月3日发布的《关于职工

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8]3号）的规定， 职工全年月平均制度工作天数和工

资折算办法分别如下：  

(1) 制度工作时间的计算  

年工作日：365天 - 104天（休息日）- 11天（法定节

假日）＝ 250天  

  季工作日：250天÷4季＝ 62.5天/季  

  月工作日：250天÷12月＝ 20.83天/月  

工作小时数的计算：以月、季、年的工作日乘以每日

的8小时。  

(2) 日工资、小时工资的折算  

折算日工资、小时工资时不能剔除国家规定的11天法

定节假日。因此，日工资、小时工资的折算为：  

  日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  

  小时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8小时）。  

  月计薪天数＝（365天-104天）÷12月＝ 21.7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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